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7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謝先衡  

訴訟代理人  陳彥彰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風閣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鍾秉榮  

訴訟代理人  郭瑋峻律師

            陳鄭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20,951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06,983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20,951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而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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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

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

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

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

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

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

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

間有牽連關係。查原告即反訴被告主張被告即反訴原告未依

約提供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乃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被告即反訴原告則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

3年12月17日具狀主張原告即反訴被告未繳納租金，爰依租

賃契約法律關係請求原告即反訴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79

2,96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是本訴與反訴之法律關係發生原

因主要部分均大致相同，核與前開法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112年5月18日簽署和悅新生廣場房屋租賃合約書，租

賃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房屋(下稱

系爭房屋)，承租用途為托嬰中心，租賃期間自112年5月17

日至117年5月16日止，每月租金62,000元，每月管理費4,08

0元、押金124,000元(下稱系爭租約)。原告承租後即開始裝

修及申請用作托嬰中心之消防安全設備工程，又系爭租約已

約定做為托嬰中心使用，被告自應提供原告得合法聲請托嬰

中心立案之租賃物，後原告於112年8月間向主管機關申請立

案，而向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始知悉

系爭房屋未辦理保存登記，且被告拒絕辦理保存登記，致原

告無法正常營業。

(二)被告拒絕辦理保存登記，致原告無法完成托嬰中心之立案，

被告已違反被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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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物之義務，原告於113年1月29日以律師函解除系爭租約。

又原告因被告違反上開義務，而受有以下損害:

　　1.開設托嬰中心消防安全設備工程費用450,500元。

　　2.消防圖審會堪簽證費99,750元。

　　3.室內裝修費用4,573,997元。

　　4.廚具設備108,150元。

　　5.產物保險費用7,607元。

　　6.兒童房床頭軟包塌塌米牆45,088元。

　　7.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審查、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及

簽證等費用225,800元。

　　8.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壁燈6,204元。

　　9.1111人力徵才廣告、電子聯絡簿訂金、商標設計費、經濟

部商標審查費、招牌、洞洞貼、洞洞貼設計費63,785元。

(三)以上費用為5,550,881元，又系爭租約已解除，原告得向被

告請求已給付之押金124,000元及112年5至12月之租金449,6

70元、管理費20,400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

6,124,551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

54條、第423條、第260條、第226條、第216條、第259條之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124,5

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已就系爭房屋為室內裝潢，

於同年8月向主關機關聲請托兒機構之立案，原告於斯時才

向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且系爭租約並

未約定被告有提供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之義務，原告於簽訂

系爭租約時亦未要求被告提供上開文件，故兩造對於系爭房

屋需經保存登記，及被告有提供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

權狀並無共同之主觀認知。縱認被告有違反系爭租約之義

務，而應賠償原告之損害，然原告係因誤解系爭房屋為有辦

保存登記，故其對於所受之損害亦有過失等語置辯。並聲

明：1.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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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已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

目的租賃物之義務，系爭租約已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因此

受有5,550,881元之損害，被告亦應返還原告已給付之租

金、押金及管理費共573,670元，從而，被告應給付原告6,1

24,551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

件爭點為:(一)被告是否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

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二)系爭租約是否已經合法解

除?(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與有過

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是否違反被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

租賃物之義務?

　1.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

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

第423條之規定，出租人原本即負有提供合於約定使用目的

之租賃物。又租賃契約固不以雙方約定租賃物供特定用途為

必要，然若契約當事人雙方已約定租賃物係供作特定之用途

時，則該約定即成為租賃契約內容之一部分(臺灣高等法院9

3年度上易字第1114號判決參照)。

　2.查兩造於112年5月18日簽訂系爭租約，由原告向被告承租系

爭房屋，並於系爭租約第一條第三項明定：「承租用途:托

嬰中心」，有系爭租約可佐（本院桃簡卷第18頁），依前開

說明，兩造既於系爭租約中明訂系爭房屋係供托嬰中心使

用，自屬系爭租約內容之一部，若被告提供之爭房屋未能供

原告作為托嬰中心使用，即難謂被告已履行出租人提供合於

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義務至明。

　3.桃園市托嬰中心暨公共托育家園申請立案應檢附資料之中需

包含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此有桃園市托嬰中心開辦規劃設計

參考手冊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89至210頁)，是以桃園市托嬰

中心必須設立在經保存登記之建築物中。查系爭房屋為未辦

保存登記之建物，被告未領有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及建物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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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以系爭房屋在未辦保存登記前

顯無法作為托嬰中心使用，則原告主張被告有未提供合於約

定使用收益狀態租賃物之情事等語，應堪認定。被告雖辯

稱：系爭房屋必須辦理保存登記並非系爭租約之約定，亦非

兩造之主觀認知，系爭房屋即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云云，

然托嬰中心需設立於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中等資訊，均得自

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之網站查知，兩造既已將承租用途為

托嬰中心約定於系爭租約中，則系爭房屋必須辦理保存登

記，即屬兩造主觀認知之內容，是被告此部分所辯，顯然無

據，是以系爭房屋因未辦理保存登記而無法作為托嬰中心使

用，被告已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

租賃物之義務，至為卓然。

(二)系爭租約是否已經合法解除?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

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

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

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

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定有明文。

　2.按繼續性之契約已開始履行者，為免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

如無因嗣後之債務不履行情事，使契約關係溯及消滅之必

要，原則上雖應以終止之方法消滅其契約關係，惟究不得因

此即謂已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當事人均不得行使解除權。於

繼續性質之租賃契約，民法債編「租賃」，就承租人之終止

權，固已有特別規定，但在出租人依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

租賃物與承租人前，承租人要非不得依法行使解除權，以解

除租賃契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102年度台

上字第1447號判決意旨參照)。

　3.系爭房屋因未辦理保存登記而無從作為托嬰中心使用，足認

認被告未依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租賃物，揆諸上開見解，

原告自得解除系爭租約，又原告已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就

系爭房屋辦理保存登記及解除系爭租約等情，有存證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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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函在卷可佐(本院桃簡卷第22至26頁)，從而，原告主張

系爭租約業經原告解除乙節，堪信屬實。　

(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與有過失？　

　1.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

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解除權之

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

限，民法第254條第1項、第260條、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

　2.被告未提供經保存登記之建物，致原告無從使用系爭房屋作

為托嬰中心使用，被告經催告仍未完成該部分給付義務，被

告已以律師函解除系爭租約(本院桃簡卷第25頁)，業如前

述，則原告主張其承租系爭房屋供作托嬰中心使用，並因此

受有支出裝潢等費用之損害，被告應負賠償之責等語，尚屬

有據。

　3.原告為於系爭房屋營運托嬰中心而已支出消防安全設備工程

費用450,500元、消防圖審會堪簽證費99,750元、室內裝修

費用4,573,997元、廚具設備108,150元、產物保險費用7,60

7元、兒童房床頭軟包塌塌米牆45,088元、變更使用執照及

室內裝修審查、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及簽證等費用225,80

0元、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壁燈6,204元、1

111人力徵才廣告、電子聯絡簿訂金、商標設計費、經濟部

商標審查費、招牌、洞洞貼、洞洞貼設計費63,785元，共計

5,550,881元，此有消防安全設備工程估價單及發票、臻愛

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報價單、真誠廚具報價單及發票、富

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費收據、塌塌米牆購買畫面截圖、

室內裝修審查收據、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

壁燈購買畫面截圖、電子聯絡簿報價單、商標設計費發票、

經濟部商標審查費收據、立揚廣告有限公司估價單等件為證

(本院桃簡卷第27至52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審酌

上開費用確實屬原告營運托嬰中心而支出之必要相關費用，

　　堪認原告確實因被告未依約給付而受有此部分之損害，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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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被告給付5,550,881元部分，應屬有據。

　4.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

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前已

給付112年5至12月之租金449,670元及管理費20,400元，此

有租金發票可佐（本院桃簡卷第53至58頁），系爭租約既經

原告解除，則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已給付租金449,670元及管理費20,400元，自屬有據，應予

准許。。

　5.系爭租約第四條約定:「一、押金124,000元。二、除本約另

有約定外，押租金應於本合約屆滿、解除或終止且承租人遷

空、回復原狀、交還租賃物並且繳清水電、瓦斯，扣除承租

人使用必須繳納之費用及賠償金及將戶籍與營業登記遷出

時，後無息返還」等語，可知系爭租約就押金之返還已另有

約定，則兩造就押金之返還，應受系爭租約之拘束，原告未

舉證說明系爭房屋是否遷空及回復原狀等情，則本院無從認

定原告已得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押金124,000元，原告

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

　6.至被告辯稱原告誤以為所有建物都經保存登記，且原告在向

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前即已開始裝潢，原告就損失

之擴大應與有過失等語。然系爭租約既已約定用途為托嬰中

心，則被告即應於契約成立時提供原告得作為托嬰使用之租

賃物，然被告自始均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是縱原告索取系爭

房屋之所有權狀前即已開始裝潢，亦難認原告就此有何過失

可言，被告辯稱原告與有過失等情，不足採信。

　7.從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共計6,020,951元，原告在此範圍

內之請求，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末按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

第203條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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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同法第229條第2項規

定：「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本件原告之請求以

金錢為標的，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且未約定利率，而本件

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7月4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附

卷可證（本院卷第15頁），是被告應於113年7月5日起負遲

延責任，並按年息5%計付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5

4條、第423條、第260條、第226條、第216條、第259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6,020,951元，及自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於

原告勝訴範圍內，於法尚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經駁回而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3年1月5日起迄今均未依系爭

租約給付租金及管理費，共已積欠792,960元，爰依系爭租

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

告792,960元，及自民事答辯㈢狀暨反訴準備理由㈠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原告未提供可以供作托嬰中心使用之租

賃物，即未履行交付合約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義務，原告自

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自無庸給付租金及管理費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一)反訴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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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訴原告未依系爭租約交付得作為托嬰中心使用之租賃物義

務，且系爭租約業已於113年1月29日經原告以律師函解除，

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系爭租約既經反訴被告合法解除，則

系爭租約失其效力，反訴被告自無依系爭租約給付租金及管

理費之義務，是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13年1月至12月

之租金及管理費共計792,96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租約，請求反訴被告給付792,96

0元，及自民事答辯㈢狀暨反訴準備理由㈠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

應併予駁回。

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部分：

一、本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

二、反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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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7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謝先衡  
訴訟代理人  陳彥彰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風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秉榮  
訴訟代理人  郭瑋峻律師
            陳鄭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20,951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06,983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20,95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查原告即反訴被告主張被告即反訴原告未依約提供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乃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即反訴原告則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年12月17日具狀主張原告即反訴被告未繳納租金，爰依租賃契約法律關係請求原告即反訴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792,96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是本訴與反訴之法律關係發生原因主要部分均大致相同，核與前開法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112年5月18日簽署和悅新生廣場房屋租賃合約書，租賃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承租用途為托嬰中心，租賃期間自112年5月17日至117年5月16日止，每月租金62,000元，每月管理費4,080元、押金124,000元(下稱系爭租約)。原告承租後即開始裝修及申請用作托嬰中心之消防安全設備工程，又系爭租約已約定做為托嬰中心使用，被告自應提供原告得合法聲請托嬰中心立案之租賃物，後原告於112年8月間向主管機關申請立案，而向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始知悉系爭房屋未辦理保存登記，且被告拒絕辦理保存登記，致原告無法正常營業。
(二)被告拒絕辦理保存登記，致原告無法完成托嬰中心之立案，被告已違反被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原告於113年1月29日以律師函解除系爭租約。又原告因被告違反上開義務，而受有以下損害:
　　1.開設托嬰中心消防安全設備工程費用450,500元。
　　2.消防圖審會堪簽證費99,750元。
　　3.室內裝修費用4,573,997元。
　　4.廚具設備108,150元。
　　5.產物保險費用7,607元。
　　6.兒童房床頭軟包塌塌米牆45,088元。
　　7.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審查、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及簽證等費用225,800元。
　　8.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壁燈6,204元。
　　9.1111人力徵才廣告、電子聯絡簿訂金、商標設計費、經濟部商標審查費、招牌、洞洞貼、洞洞貼設計費63,785元。
(三)以上費用為5,550,881元，又系爭租約已解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已給付之押金124,000元及112年5至12月之租金449,670元、管理費20,400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6,124,551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54條、第423條、第260條、第226條、第216條、第25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124,5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已就系爭房屋為室內裝潢，於同年8月向主關機關聲請托兒機構之立案，原告於斯時才向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且系爭租約並未約定被告有提供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之義務，原告於簽訂系爭租約時亦未要求被告提供上開文件，故兩造對於系爭房屋需經保存登記，及被告有提供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並無共同之主觀認知。縱認被告有違反系爭租約之義務，而應賠償原告之損害，然原告係因誤解系爭房屋為有辦保存登記，故其對於所受之損害亦有過失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已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系爭租約已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因此受有5,550,881元之損害，被告亦應返還原告已給付之租金、押金及管理費共573,670元，從而，被告應給付原告6,124,551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一)被告是否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二)系爭租約是否已經合法解除?(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與有過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是否違反被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
　1.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423條之規定，出租人原本即負有提供合於約定使用目的之租賃物。又租賃契約固不以雙方約定租賃物供特定用途為必要，然若契約當事人雙方已約定租賃物係供作特定之用途時，則該約定即成為租賃契約內容之一部分(臺灣高等法院93年度上易字第1114號判決參照)。
　2.查兩造於112年5月18日簽訂系爭租約，由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並於系爭租約第一條第三項明定：「承租用途:托嬰中心」，有系爭租約可佐（本院桃簡卷第18頁），依前開說明，兩造既於系爭租約中明訂系爭房屋係供托嬰中心使用，自屬系爭租約內容之一部，若被告提供之爭房屋未能供原告作為托嬰中心使用，即難謂被告已履行出租人提供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義務至明。
　3.桃園市托嬰中心暨公共托育家園申請立案應檢附資料之中需包含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此有桃園市托嬰中心開辦規劃設計參考手冊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89至210頁)，是以桃園市托嬰中心必須設立在經保存登記之建築物中。查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被告未領有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及建物謄本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以系爭房屋在未辦保存登記前顯無法作為托嬰中心使用，則原告主張被告有未提供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租賃物之情事等語，應堪認定。被告雖辯稱：系爭房屋必須辦理保存登記並非系爭租約之約定，亦非兩造之主觀認知，系爭房屋即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云云，然托嬰中心需設立於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中等資訊，均得自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之網站查知，兩造既已將承租用途為托嬰中心約定於系爭租約中，則系爭房屋必須辦理保存登記，即屬兩造主觀認知之內容，是被告此部分所辯，顯然無據，是以系爭房屋因未辦理保存登記而無法作為托嬰中心使用，被告已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至為卓然。
(二)系爭租約是否已經合法解除?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定有明文。
　2.按繼續性之契約已開始履行者，為免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如無因嗣後之債務不履行情事，使契約關係溯及消滅之必要，原則上雖應以終止之方法消滅其契約關係，惟究不得因此即謂已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當事人均不得行使解除權。於繼續性質之租賃契約，民法債編「租賃」，就承租人之終止權，固已有特別規定，但在出租人依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租賃物與承租人前，承租人要非不得依法行使解除權，以解除租賃契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447號判決意旨參照)。
　3.系爭房屋因未辦理保存登記而無從作為托嬰中心使用，足認認被告未依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租賃物，揆諸上開見解，原告自得解除系爭租約，又原告已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就系爭房屋辦理保存登記及解除系爭租約等情，有存證信函、律師函在卷可佐(本院桃簡卷第22至26頁)，從而，原告主張系爭租約業經原告解除乙節，堪信屬實。　
(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與有過失？　
　1.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54條第1項、第260條、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
　2.被告未提供經保存登記之建物，致原告無從使用系爭房屋作為托嬰中心使用，被告經催告仍未完成該部分給付義務，被告已以律師函解除系爭租約(本院桃簡卷第25頁)，業如前述，則原告主張其承租系爭房屋供作托嬰中心使用，並因此受有支出裝潢等費用之損害，被告應負賠償之責等語，尚屬有據。
　3.原告為於系爭房屋營運托嬰中心而已支出消防安全設備工程費用450,500元、消防圖審會堪簽證費99,750元、室內裝修費用4,573,997元、廚具設備108,150元、產物保險費用7,607元、兒童房床頭軟包塌塌米牆45,088元、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審查、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及簽證等費用225,800元、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壁燈6,204元、1111人力徵才廣告、電子聯絡簿訂金、商標設計費、經濟部商標審查費、招牌、洞洞貼、洞洞貼設計費63,785元，共計5,550,881元，此有消防安全設備工程估價單及發票、臻愛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報價單、真誠廚具報價單及發票、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費收據、塌塌米牆購買畫面截圖、室內裝修審查收據、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壁燈購買畫面截圖、電子聯絡簿報價單、商標設計費發票、經濟部商標審查費收據、立揚廣告有限公司估價單等件為證(本院桃簡卷第27至52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審酌上開費用確實屬原告營運托嬰中心而支出之必要相關費用，
　　堪認原告確實因被告未依約給付而受有此部分之損害，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550,881元部分，應屬有據。
　4.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前已給付112年5至12月之租金449,670元及管理費20,400元，此有租金發票可佐（本院桃簡卷第53至58頁），系爭租約既經原告解除，則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給付租金449,670元及管理費20,4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5.系爭租約第四條約定:「一、押金124,000元。二、除本約另有約定外，押租金應於本合約屆滿、解除或終止且承租人遷空、回復原狀、交還租賃物並且繳清水電、瓦斯，扣除承租人使用必須繳納之費用及賠償金及將戶籍與營業登記遷出時，後無息返還」等語，可知系爭租約就押金之返還已另有約定，則兩造就押金之返還，應受系爭租約之拘束，原告未舉證說明系爭房屋是否遷空及回復原狀等情，則本院無從認定原告已得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押金124,000元，原告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
　6.至被告辯稱原告誤以為所有建物都經保存登記，且原告在向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前即已開始裝潢，原告就損失之擴大應與有過失等語。然系爭租約既已約定用途為托嬰中心，則被告即應於契約成立時提供原告得作為托嬰使用之租賃物，然被告自始均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是縱原告索取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前即已開始裝潢，亦難認原告就此有何過失可言，被告辯稱原告與有過失等情，不足採信。
　7.從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共計6,020,951元，原告在此範圍內之請求，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第203條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同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本件原告之請求以金錢為標的，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且未約定利率，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7月4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證（本院卷第15頁），是被告應於113年7月5日起負遲延責任，並按年息5%計付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54條、第423條、第260條、第226條、第216條、第25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020,951元，及自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於原告勝訴範圍內，於法尚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經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3年1月5日起迄今均未依系爭租約給付租金及管理費，共已積欠792,960元，爰依系爭租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792,960元，及自民事答辯㈢狀暨反訴準備理由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原告未提供可以供作托嬰中心使用之租賃物，即未履行交付合約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義務，原告自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自無庸給付租金及管理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反訴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反訴原告未依系爭租約交付得作為托嬰中心使用之租賃物義務，且系爭租約業已於113年1月29日經原告以律師函解除，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系爭租約既經反訴被告合法解除，則系爭租約失其效力，反訴被告自無依系爭租約給付租金及管理費之義務，是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13年1月至12月之租金及管理費共計792,96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租約，請求反訴被告給付792,960元，及自民事答辯㈢狀暨反訴準備理由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部分：
一、本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
二、反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7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謝先衡  
訴訟代理人  陳彥彰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風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秉榮  
訴訟代理人  郭瑋峻律師
            陳鄭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20,951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06,983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20,951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而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
    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
    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
    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
    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
    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
    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
    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
    有牽連關係。查原告即反訴被告主張被告即反訴原告未依約
    提供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乃提起本件訴訟
    請求，被告即反訴原告則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
    年12月17日具狀主張原告即反訴被告未繳納租金，爰依租賃
    契約法律關係請求原告即反訴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792,
    96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是本訴與反訴之法律關係發生原因
    主要部分均大致相同，核與前開法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112年5月18日簽署和悅新生廣場房屋租賃合約書，租
    賃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房屋(下稱系爭
    房屋)，承租用途為托嬰中心，租賃期間自112年5月17日至1
    17年5月16日止，每月租金62,000元，每月管理費4,080元、
    押金124,000元(下稱系爭租約)。原告承租後即開始裝修及
    申請用作托嬰中心之消防安全設備工程，又系爭租約已約定
    做為托嬰中心使用，被告自應提供原告得合法聲請托嬰中心
    立案之租賃物，後原告於112年8月間向主管機關申請立案，
    而向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始知悉系爭
    房屋未辦理保存登記，且被告拒絕辦理保存登記，致原告無
    法正常營業。
(二)被告拒絕辦理保存登記，致原告無法完成托嬰中心之立案，
    被告已違反被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
    賃物之義務，原告於113年1月29日以律師函解除系爭租約。
    又原告因被告違反上開義務，而受有以下損害:
　　1.開設托嬰中心消防安全設備工程費用450,500元。
　　2.消防圖審會堪簽證費99,750元。
　　3.室內裝修費用4,573,997元。
　　4.廚具設備108,150元。
　　5.產物保險費用7,607元。
　　6.兒童房床頭軟包塌塌米牆45,088元。
　　7.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審查、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及
      簽證等費用225,800元。
　　8.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壁燈6,204元。
　　9.1111人力徵才廣告、電子聯絡簿訂金、商標設計費、經濟
      部商標審查費、招牌、洞洞貼、洞洞貼設計費63,785元。
(三)以上費用為5,550,881元，又系爭租約已解除，原告得向被
    告請求已給付之押金124,000元及112年5至12月之租金449,6
    70元、管理費20,400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
    6,124,551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
    54條、第423條、第260條、第226條、第216條、第259條之
    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124,5
    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已就系爭房屋為室內裝潢，
    於同年8月向主關機關聲請托兒機構之立案，原告於斯時才
    向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且系爭租約並
    未約定被告有提供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之義務，原告於簽訂
    系爭租約時亦未要求被告提供上開文件，故兩造對於系爭房
    屋需經保存登記，及被告有提供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
    權狀並無共同之主觀認知。縱認被告有違反系爭租約之義務
    ，而應賠償原告之損害，然原告係因誤解系爭房屋為有辦保
    存登記，故其對於所受之損害亦有過失等語置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已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
    目的租賃物之義務，系爭租約已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因此
    受有5,550,881元之損害，被告亦應返還原告已給付之租金
    、押金及管理費共573,670元，從而，被告應給付原告6,124
    ,551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
    爭點為:(一)被告是否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
    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二)系爭租約是否已經合法解除?
    (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與有過失
    ？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是否違反被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
    租賃物之義務?
　1.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
    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
    第423條之規定，出租人原本即負有提供合於約定使用目的
    之租賃物。又租賃契約固不以雙方約定租賃物供特定用途為
    必要，然若契約當事人雙方已約定租賃物係供作特定之用途
    時，則該約定即成為租賃契約內容之一部分(臺灣高等法院9
    3年度上易字第1114號判決參照)。
　2.查兩造於112年5月18日簽訂系爭租約，由原告向被告承租系
    爭房屋，並於系爭租約第一條第三項明定：「承租用途:托
    嬰中心」，有系爭租約可佐（本院桃簡卷第18頁），依前開
    說明，兩造既於系爭租約中明訂系爭房屋係供托嬰中心使用
    ，自屬系爭租約內容之一部，若被告提供之爭房屋未能供原
    告作為托嬰中心使用，即難謂被告已履行出租人提供合於約
    定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義務至明。
　3.桃園市托嬰中心暨公共托育家園申請立案應檢附資料之中需
    包含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此有桃園市托嬰中心開辦規劃設計
    參考手冊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89至210頁)，是以桃園市托嬰
    中心必須設立在經保存登記之建築物中。查系爭房屋為未辦
    保存登記之建物，被告未領有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及建物謄
    本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以系爭房屋在未辦保存登記前
    顯無法作為托嬰中心使用，則原告主張被告有未提供合於約
    定使用收益狀態租賃物之情事等語，應堪認定。被告雖辯稱
    ：系爭房屋必須辦理保存登記並非系爭租約之約定，亦非兩
    造之主觀認知，系爭房屋即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云云，然
    托嬰中心需設立於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中等資訊，均得自桃
    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之網站查知，兩造既已將承租用途為托
    嬰中心約定於系爭租約中，則系爭房屋必須辦理保存登記，
    即屬兩造主觀認知之內容，是被告此部分所辯，顯然無據，
    是以系爭房屋因未辦理保存登記而無法作為托嬰中心使用，
    被告已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
    物之義務，至為卓然。
(二)系爭租約是否已經合法解除?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
    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
    ，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定有明文。
　2.按繼續性之契約已開始履行者，為免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
    如無因嗣後之債務不履行情事，使契約關係溯及消滅之必要
    ，原則上雖應以終止之方法消滅其契約關係，惟究不得因此
    即謂已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當事人均不得行使解除權。於繼
    續性質之租賃契約，民法債編「租賃」，就承租人之終止權
    ，固已有特別規定，但在出租人依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租
    賃物與承租人前，承租人要非不得依法行使解除權，以解除
    租賃契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102年度台上
    字第1447號判決意旨參照)。
　3.系爭房屋因未辦理保存登記而無從作為托嬰中心使用，足認
    認被告未依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租賃物，揆諸上開見解，
    原告自得解除系爭租約，又原告已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就
    系爭房屋辦理保存登記及解除系爭租約等情，有存證信函、
    律師函在卷可佐(本院桃簡卷第22至26頁)，從而，原告主張
    系爭租約業經原告解除乙節，堪信屬實。　
(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與有過失？　
　1.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
    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解除權之
    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
    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
    限，民法第254條第1項、第260條、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
　2.被告未提供經保存登記之建物，致原告無從使用系爭房屋作
    為托嬰中心使用，被告經催告仍未完成該部分給付義務，被
    告已以律師函解除系爭租約(本院桃簡卷第25頁)，業如前述
    ，則原告主張其承租系爭房屋供作托嬰中心使用，並因此受
    有支出裝潢等費用之損害，被告應負賠償之責等語，尚屬有
    據。
　3.原告為於系爭房屋營運托嬰中心而已支出消防安全設備工程
    費用450,500元、消防圖審會堪簽證費99,750元、室內裝修
    費用4,573,997元、廚具設備108,150元、產物保險費用7,60
    7元、兒童房床頭軟包塌塌米牆45,088元、變更使用執照及
    室內裝修審查、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及簽證等費用225,80
    0元、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壁燈6,204元、1
    111人力徵才廣告、電子聯絡簿訂金、商標設計費、經濟部
    商標審查費、招牌、洞洞貼、洞洞貼設計費63,785元，共計
    5,550,881元，此有消防安全設備工程估價單及發票、臻愛
    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報價單、真誠廚具報價單及發票、富
    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費收據、塌塌米牆購買畫面截圖、
    室內裝修審查收據、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
    壁燈購買畫面截圖、電子聯絡簿報價單、商標設計費發票、
    經濟部商標審查費收據、立揚廣告有限公司估價單等件為證
    (本院桃簡卷第27至52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審酌
    上開費用確實屬原告營運托嬰中心而支出之必要相關費用，
　　堪認原告確實因被告未依約給付而受有此部分之損害，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5,550,881元部分，應屬有據。
　4.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
    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
    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前已
    給付112年5至12月之租金449,670元及管理費20,400元，此
    有租金發票可佐（本院桃簡卷第53至58頁），系爭租約既經
    原告解除，則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已給付租金449,670元及管理費20,400元，自屬有據，應予
    准許。。
　5.系爭租約第四條約定:「一、押金124,000元。二、除本約另
    有約定外，押租金應於本合約屆滿、解除或終止且承租人遷
    空、回復原狀、交還租賃物並且繳清水電、瓦斯，扣除承租
    人使用必須繳納之費用及賠償金及將戶籍與營業登記遷出時
    ，後無息返還」等語，可知系爭租約就押金之返還已另有約
    定，則兩造就押金之返還，應受系爭租約之拘束，原告未舉
    證說明系爭房屋是否遷空及回復原狀等情，則本院無從認定
    原告已得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押金124,000元，原告此
    部分請求，應屬無據。
　6.至被告辯稱原告誤以為所有建物都經保存登記，且原告在向
    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前即已開始裝潢，原告就損失
    之擴大應與有過失等語。然系爭租約既已約定用途為托嬰中
    心，則被告即應於契約成立時提供原告得作為托嬰使用之租
    賃物，然被告自始均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是縱原告索取系爭
    房屋之所有權狀前即已開始裝潢，亦難認原告就此有何過失
    可言，被告辯稱原告與有過失等情，不足採信。
　7.從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共計6,020,951元，原告在此範圍
    內之請求，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四、末按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
    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
    第203條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
    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同法第229條第2項規
    定：「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本件原告之請求以
    金錢為標的，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且未約定利率，而本件
    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7月4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附
    卷可證（本院卷第15頁），是被告應於113年7月5日起負遲
    延責任，並按年息5%計付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5
    4條、第423條、第260條、第226條、第216條、第259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6,020,951元，及自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於
    原告勝訴範圍內，於法尚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
    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經駁回而失所依附，
    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3年1月5日起迄今均未依系爭
    租約給付租金及管理費，共已積欠792,960元，爰依系爭租
    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
    告792,960元，及自民事答辯㈢狀暨反訴準備理由㈠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原告未提供可以供作托嬰中心使用之租
    賃物，即未履行交付合約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義務，原告自
    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自無庸給付租金及管理費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一)反訴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反訴原告未依系爭租約交付得作為托嬰中心使用之租賃物義
    務，且系爭租約業已於113年1月29日經原告以律師函解除，
    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系爭租約既經反訴被告合法解除，則
    系爭租約失其效力，反訴被告自無依系爭租約給付租金及管
    理費之義務，是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13年1月至12月
    之租金及管理費共計792,96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租約，請求反訴被告給付792,96
    0元，及自民事答辯㈢狀暨反訴準備理由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
    予駁回。
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部分：
一、本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
二、反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237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謝先衡  
訴訟代理人  陳彥彰律師
被     告
即反訴原告  風閣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鍾秉榮  
訴訟代理人  郭瑋峻律師
            陳鄭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020,951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訴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8%，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006,983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6,020,95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六、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七、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部分
　  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反訴之標的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有牽連關係者，乃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或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本訴被告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兩者之間，有牽連關係而言。即舉凡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雙方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查原告即反訴被告主張被告即反訴原告未依約提供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乃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即反訴原告則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之民國113年12月17日具狀主張原告即反訴被告未繳納租金，爰依租賃契約法律關係請求原告即反訴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792,96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是本訴與反訴之法律關係發生原因主要部分均大致相同，核與前開法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乙、實體部分
壹、本訴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112年5月18日簽署和悅新生廣場房屋租賃合約書，租賃門牌號碼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承租用途為托嬰中心，租賃期間自112年5月17日至117年5月16日止，每月租金62,000元，每月管理費4,080元、押金124,000元(下稱系爭租約)。原告承租後即開始裝修及申請用作托嬰中心之消防安全設備工程，又系爭租約已約定做為托嬰中心使用，被告自應提供原告得合法聲請托嬰中心立案之租賃物，後原告於112年8月間向主管機關申請立案，而向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始知悉系爭房屋未辦理保存登記，且被告拒絕辦理保存登記，致原告無法正常營業。
(二)被告拒絕辦理保存登記，致原告無法完成托嬰中心之立案，被告已違反被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原告於113年1月29日以律師函解除系爭租約。又原告因被告違反上開義務，而受有以下損害:
　　1.開設托嬰中心消防安全設備工程費用450,500元。
　　2.消防圖審會堪簽證費99,750元。
　　3.室內裝修費用4,573,997元。
　　4.廚具設備108,150元。
　　5.產物保險費用7,607元。
　　6.兒童房床頭軟包塌塌米牆45,088元。
　　7.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審查、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及簽證等費用225,800元。
　　8.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壁燈6,204元。
　　9.1111人力徵才廣告、電子聯絡簿訂金、商標設計費、經濟部商標審查費、招牌、洞洞貼、洞洞貼設計費63,785元。
(三)以上費用為5,550,881元，又系爭租約已解除，原告得向被告請求已給付之押金124,000元及112年5至12月之租金449,670元、管理費20,400元，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共計6,124,551元。爰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54條、第423條、第260條、第226條、第216條、第259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6,124,55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已就系爭房屋為室內裝潢，於同年8月向主關機關聲請托兒機構之立案，原告於斯時才向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且系爭租約並未約定被告有提供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之義務，原告於簽訂系爭租約時亦未要求被告提供上開文件，故兩造對於系爭房屋需經保存登記，及被告有提供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及所有權狀並無共同之主觀認知。縱認被告有違反系爭租約之義務，而應賠償原告之損害，然原告係因誤解系爭房屋為有辦保存登記，故其對於所受之損害亦有過失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被告已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系爭租約已經原告合法解除，原告因此受有5,550,881元之損害，被告亦應返還原告已給付之租金、押金及管理費共573,670元，從而，被告應給付原告6,124,551元等語，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爭點為:(一)被告是否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二)系爭租約是否已經合法解除?(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與有過失？茲分述如下:
(一)被告是否違反被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
　1.按稱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民法第4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423條之規定，出租人原本即負有提供合於約定使用目的之租賃物。又租賃契約固不以雙方約定租賃物供特定用途為必要，然若契約當事人雙方已約定租賃物係供作特定之用途時，則該約定即成為租賃契約內容之一部分(臺灣高等法院93年度上易字第1114號判決參照)。
　2.查兩造於112年5月18日簽訂系爭租約，由原告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並於系爭租約第一條第三項明定：「承租用途:托嬰中心」，有系爭租約可佐（本院桃簡卷第18頁），依前開說明，兩造既於系爭租約中明訂系爭房屋係供托嬰中心使用，自屬系爭租約內容之一部，若被告提供之爭房屋未能供原告作為托嬰中心使用，即難謂被告已履行出租人提供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義務至明。
　3.桃園市托嬰中心暨公共托育家園申請立案應檢附資料之中需包含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此有桃園市托嬰中心開辦規劃設計參考手冊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89至210頁)，是以桃園市托嬰中心必須設立在經保存登記之建築物中。查系爭房屋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被告未領有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及建物謄本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是以系爭房屋在未辦保存登記前顯無法作為托嬰中心使用，則原告主張被告有未提供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租賃物之情事等語，應堪認定。被告雖辯稱：系爭房屋必須辦理保存登記並非系爭租約之約定，亦非兩造之主觀認知，系爭房屋即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云云，然托嬰中心需設立於辦理保存登記之建物中等資訊，均得自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之網站查知，兩造既已將承租用途為托嬰中心約定於系爭租約中，則系爭房屋必須辦理保存登記，即屬兩造主觀認知之內容，是被告此部分所辯，顯然無據，是以系爭房屋因未辦理保存登記而無法作為托嬰中心使用，被告已違反出租人應提供承租人符合約定使用收益目的租賃物之義務，至為卓然。
(二)系爭租約是否已經合法解除?
　1.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定有明文。
　2.按繼續性之契約已開始履行者，為免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如無因嗣後之債務不履行情事，使契約關係溯及消滅之必要，原則上雖應以終止之方法消滅其契約關係，惟究不得因此即謂已履行之繼續性契約，當事人均不得行使解除權。於繼續性質之租賃契約，民法債編「租賃」，就承租人之終止權，固已有特別規定，但在出租人依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租賃物與承租人前，承租人要非不得依法行使解除權，以解除租賃契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8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1447號判決意旨參照)。
　3.系爭房屋因未辦理保存登記而無從作為托嬰中心使用，足認認被告未依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租賃物，揆諸上開見解，原告自得解除系爭租約，又原告已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應就系爭房屋辦理保存登記及解除系爭租約等情，有存證信函、律師函在卷可佐(本院桃簡卷第22至26頁)，從而，原告主張系爭租約業經原告解除乙節，堪信屬實。　
(三)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為若干?原告是否與有過失？　
　1.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254條第1項、第260條、第216條分別定有明文。
　2.被告未提供經保存登記之建物，致原告無從使用系爭房屋作為托嬰中心使用，被告經催告仍未完成該部分給付義務，被告已以律師函解除系爭租約(本院桃簡卷第25頁)，業如前述，則原告主張其承租系爭房屋供作托嬰中心使用，並因此受有支出裝潢等費用之損害，被告應負賠償之責等語，尚屬有據。
　3.原告為於系爭房屋營運托嬰中心而已支出消防安全設備工程費用450,500元、消防圖審會堪簽證費99,750元、室內裝修費用4,573,997元、廚具設備108,150元、產物保險費用7,607元、兒童房床頭軟包塌塌米牆45,088元、變更使用執照及室內裝修審查、建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及簽證等費用225,800元、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壁燈6,204元、1111人力徵才廣告、電子聯絡簿訂金、商標設計費、經濟部商標審查費、招牌、洞洞貼、洞洞貼設計費63,785元，共計5,550,881元，此有消防安全設備工程估價單及發票、臻愛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報價單、真誠廚具報價單及發票、富邦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險費收據、塌塌米牆購買畫面截圖、室內裝修審查收據、雨棚擋板、排煙罩、倉儲架、LED戶外壁燈購買畫面截圖、電子聯絡簿報價單、商標設計費發票、經濟部商標審查費收據、立揚廣告有限公司估價單等件為證(本院桃簡卷第27至52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審酌上開費用確實屬原告營運托嬰中心而支出之必要相關費用，
　　堪認原告確實因被告未依約給付而受有此部分之損害，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550,881元部分，應屬有據。
　4.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定有明文。原告前已給付112年5至12月之租金449,670元及管理費20,400元，此有租金發票可佐（本院桃簡卷第53至58頁），系爭租約既經原告解除，則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已給付租金449,670元及管理費20,4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5.系爭租約第四條約定:「一、押金124,000元。二、除本約另有約定外，押租金應於本合約屆滿、解除或終止且承租人遷空、回復原狀、交還租賃物並且繳清水電、瓦斯，扣除承租人使用必須繳納之費用及賠償金及將戶籍與營業登記遷出時，後無息返還」等語，可知系爭租約就押金之返還已另有約定，則兩造就押金之返還，應受系爭租約之拘束，原告未舉證說明系爭房屋是否遷空及回復原狀等情，則本院無從認定原告已得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押金124,000元，原告此部分請求，應屬無據。
　6.至被告辯稱原告誤以為所有建物都經保存登記，且原告在向被告索取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前即已開始裝潢，原告就損失之擴大應與有過失等語。然系爭租約既已約定用途為托嬰中心，則被告即應於契約成立時提供原告得作為托嬰使用之租賃物，然被告自始均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是縱原告索取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前即已開始裝潢，亦難認原告就此有何過失可言，被告辯稱原告與有過失等情，不足採信。
　7.從而，原告得請求之金額共計6,020,951元，原告在此範圍內之請求，應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末按民法第233條第1項規定：「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同法第203條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同法第229條第2項規定：「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查本件原告之請求以金錢為標的，其給付並無確定期限，且未約定利率，而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7月4日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附卷可證（本院卷第15頁），是被告應於113年7月5日起負遲延責任，並按年息5%計付遲延利息。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29條第2項、第254條、第423條、第260條、第226條、第216條、第25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020,951元，及自113年7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超過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各陳明願供擔保，聲請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經核於原告勝訴範圍內，於法尚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經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貳、反訴部分:
一、反訴原告主張：反訴被告於113年1月5日起迄今均未依系爭租約給付租金及管理費，共已積欠792,960元，爰依系爭租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反訴被告應給付反訴原告792,960元，及自民事答辯㈢狀暨反訴準備理由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反訴被告則以:反訴原告未提供可以供作托嬰中心使用之租賃物，即未履行交付合約約定使用收益租賃物義務，原告自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自無庸給付租金及管理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反訴原告之訴駁回。(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反訴原告未依系爭租約交付得作為托嬰中心使用之租賃物義務，且系爭租約業已於113年1月29日經原告以律師函解除，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系爭租約既經反訴被告合法解除，則系爭租約失其效力，反訴被告自無依系爭租約給付租金及管理費之義務，是反訴原告請求反訴被告給付113年1月至12月之租金及管理費共計792,96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反訴原告依系爭租約，請求反訴被告給付792,960元，及自民事答辯㈢狀暨反訴準備理由㈠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反訴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部分：
一、本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
二、反訴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規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江碧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冠諭



